
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不超

过

１

，

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将在创业板市场上市。本次发行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分别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实施。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

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２

、本次发行后拟在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

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发行人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创业板市场在制度与规则方面与主板市场存在一定差异，包括但不

限于发行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规则、退市制度设计等，这些差异若认知不到位，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投资风险。

３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Ｔ－６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公司网站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

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

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４

、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报价，发行人

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募集资金需求、成效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网上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投资者若不认可本次发行定价方法和发

行价格，建议不参与本次申购。

５

、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

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６

、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及本次网下配售的股份均有限售期，有关限

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

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７

、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

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

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８

、如果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数量将为

１２３

，

２００

万元，超过发行人拟募集资金数量

１０１

，

９４１．４３

万元，超出比例为

４７９．５３％

，发行人净资产将急剧增加，如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不能同步

增长，将给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等盈利指标带来负面影响，也将对发行人资金管理运营及内部控制提出挑

战。 此外，关于该部分资金的运用，发行人仅在招股意向书中进行了初步披露，发行人还将通过相应决策程

序决定该部分资金运用，如果运用不当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９

、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交易所批准后，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

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１０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任何怀疑发行人是纯粹

“圈钱”的投资者，应避免参与申购。

１１

、本特别风险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劵

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的决定。

发行人：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

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１

、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

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

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

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２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的《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重要提示

１

、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鼎利”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６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 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

商”或“平安证券”）分别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和深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本次发行股票申购简称为“世

纪鼎利”，申购代码为“

３０００５０

”，该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网下申购与网上申购。

３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２０％

，即

２８０

万股；网上发行

数量为本次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４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Ｔ－３

日）完成。发行人和平安证券根据询价对象的报价

情况，并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需求总量、可比上市公司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８．００

元

／

股。 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９１．６７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８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１２３．９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８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１

，

４００

万股计算）。

（

３

）初步询价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所有有效报价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数量之和为

１４

，

９２０

万股，超额

认购倍数为

５３．２９

倍。

５

、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拟募集资金数量为

２１

，

２５８．５７

万元，若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数量将为

１２３

，

２００

万元，超出发行人拟募集资金数量

１０１

，

９４１．４３

万元，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安排等相关情况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进行了初步

披露，发行人还将通过相应决策程序决定该部分资金运用。 招股意向书全文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查询。

６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将不能参与网

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７

、网下发行重要事项：

（

１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指申报价格

≥８８．００

元的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方可参与网下申购。 提

交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应按初步询价报价时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参与网下申购。

（

２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Ｔ

日，周四）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

对象应及时、足额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划付申购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银

行账户信息表附后（或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业务规则

－

深圳市场

－

清算与交收”查询）。参与网下申购的

股票配售对象应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该笔申购资金的资金明细账户及新股代码 ， 备注格式为 ：

“

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３０００５０

”。

申购款有效到账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Ｔ

日，周四）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

Ｔ－１

日到账及

Ｔ

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到

账的均为无效申购。 请提交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注意资金到账时间。

（

３

）不同股票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时，应于发出申购资金划付指令后与托管银行有效确认，督促托管银

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实际划拨资金的有效股票配售对象名单。 若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到

账，没有包括在名单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若托管银行未能及时提供名单，且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

定的时间内到账，则共用银行账户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全部无效。

（

４

）在划拨申购资金当日，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共用备案账户的股

票配售对象若无法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应及时与托管银行确认。

（

５

）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股票配售对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申购，

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违约情况将报送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８

、网上发行重要事项：

（

１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Ｔ

日，周四）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申购委托不少于

５００

股，超过

５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但

不得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股。

（

３

）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有关规定已经开通了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投资者均

可参加网上申购，但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及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

发行和网上发行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

“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一证券

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首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

效申购。

９

、本公告仅对股票发行事宜扼要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

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上的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

相关资料。

１０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世纪鼎利 指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 指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

指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４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之行为

网上发行

指本次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１

，

１２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网下发行

指本次发行中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向配售对象采用定价方

式发行

２８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询价对象

符合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３７

号）中界定的询价对象的条件，且已经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

机构投资者

配售对象

指询价对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向中国证券业协

会登记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

象，均可参加本次发行网下发行，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

（

２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

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投资者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

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有效报价

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

价部分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公告中的有关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购价格

与发行价格一致、申购数量符合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缴付申购款等的

申购

网下发行资金专户 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银行资金账户

Ｔ

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即定价后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

象按其有效报价数量缴付申购资金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股票的日期

元 指人民币元

一、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依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三个工作日）为初步询价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

发出邀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并确认由

６５

家询价对象代理的

８２

家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申报信息。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期间累计投标结果，并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需求总

量、可比上市公司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８．００

元

／

股，具体分析如下：

（一）初步询价情况的统计分析

根据配售对象报价及申购数据，依次计算各价位上的累计申购总量及对应的超额认购倍数，统计如下：

申报价格

（元

／

股）

拟申报数量

（万股）

累计申报数量

（万股）

对应网下超额认购

倍数

对应

２００８

年摊薄后的市

盈率

１３０．００ ４１０ ４１０．００ １．４６ １８３．１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８０ ６９０．００ ２．４６ １７６．０６

１２０．００ ５６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４．４６ １６９．０１

１１５．００ １

，

６８０ ２９３０．００ １０．４６ １６１．９７

１１２．００ ２８０ ３２１０．００ １１．４６ １５７．７５

１１０．００ １

，

９３０ ５１４０．００ １８．３６ １５４．９３

１０９．５０ ５６０ ５７００．００ ２０．３６ １５４．２３

１０８．００ ２８０ ５９８０．００ ２１．３６ １５２．１１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８０．００ ２１．７１ １４７．８９

１０３．００ ２８０ ６３６０．００ ２２．７１ １４５．０７

１０２．００ ２８０ ６６４０．００ ２３．７１ １４３．６６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７４０．００ ２４．０７ １４２．２５

１００．８８ ２８０ ７０２０．００ ２５．０７ １４２．０８

１００．８０ １８０ ７２００．００ ２５．７１ １４１．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１

，

２３０ ８４３０．００ ３０．１１ １４０．８５

９９．６０ １４０ ８５７０．００ ３０．６１ １４０．２８

９９．００ ８４０ ９４１０．００ ３３．６１ １３９．４４

９８．８０ １１０ ９５２０．００ ３４．００ １３９．１５

９８．００ ２８０ ９８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３８．０３

９７．２０ １１０ ９９１０．００ ３５．３９ １３６．９０

９６．００ ５６０ １０４７０．００ ３７．３９ １３５．２１

９５．７６ １００ １０５７０．００ ３７．７５ １３４．８７

９５．００ ６６０ １１２３０．００ ４０．１１ １３３．８０

９２．７０ ８４０ １２０７０．００ ４３．１１ １３０．５６

９２．００ ２２０ １２２９０．００ ４３．８９ １２９．５８

９０．４２ １４０ １２４３０．００ ４４．３９ １２７．３５

９０．２０ ４８０ １２９１０．００ ４６．１１ １２７．０４

９０．００ １

，

５５０ １４４６０．００ ５１．６４ １２６．７６

８９．４６ １８０ １４６４０．００ ５２．２９ １２６．００

８８．８０ ２８０ １４９２０．００ ５３．２９ １２５．０７

８６．４０ ２８０ １５２００．００ ５４．２９ １２１．６９

８６．００ ５６０ １５７６０．００ ５６．２９ １２１．１３

８５．７５ ２８０ １６０４０．００ ５７．２９ １２０．７７

８０．００ ２８０ １６３２０．００ ５８．２９ １１２．６８

７８．２８ ５６０ １６８８０．００ ６０．２９ １１０．２５

７８．００ ２８０ １７１６０．００ ６１．２９ １０９．８６

７６．６８ １００ １７２６０．００ ６１．６４ １０８．００

７６．０６ ２８０ １７５４０．００ ６２．６４ １０７．１３

７５．００ ２８０ １７８２０．００ ６３．６４ １０５．６３

７２．２０ ２８０ １８１００．００ ６４．６４ １０１．６９

７０．００ ５６０ １８６６０．００ ６６．６４ ９８．５９

６６．５０ ２８０ １８９４０．００ ６７．６４ ９３．６６

６６．００ ２８０ １９２２０．００ ６８．６４ ９２．９６

６１．９４ ２８０ １９５００．００ ６９．６４ ８７．２４

４５．００ ２８０ １９７８０．００ ７０．６４ ６３．３８

本次发行价格

８８．００

元

／

股对应的累积申购数量为

１４

，

９２０

万股，对应的网下超额认购倍数

５３．２９

倍，对应

２００８

年摊薄后的市盈率为

１２３．９４

倍。 所有股票配售对象报价加权平均数、中位数分别为

９６．００

元、

９７．６０

元，本

次发行价格定价低于所有股票配售对象报价加权平均数和中位数。

（二）按询价对象分类的配售对象申报情况明细表

配售对象类

型

配售对象数

量

申报价格区间 平均价格 加权平均价格

配售对象报价

中位数

申购数量占

比

基金公司

３０ ６１．９４－１２０ ９７．７３ ９８．０１ ９９．００ ３４．８８％

证券公司

３９ ４５－１３０ ９４．５１ ９３．７３ ９５．００ ４８．９９％

财务公司

８ ６６．５０－１１５ ９７．３１ ９７．３１ １００．５０ １１．３２％

信托公司

４ ９０－１００．８ １００．７５ １０１．４５ ９９．００ ４．３０％

保险公司

１ １０１－１０１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０．５１％

ＱＦＩＩ ０ － － － － ０．００％

所有配售对

象

８２ ４５－１３０ ９６．３０ ９６．００ ９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如上表数据，全部

８２

家配售对象报价的中位数为

９７．６０

元，加权平均价格为

９６．００

元。配售对象中，证券投

资基金公司报价的中位数为

９９．００

元，加权平均价格为

９８．０１

元。 本次发行价格

８８．００

元

／

股均低于上述指标。

（三）与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或其他指标）对比分析

选取目前

Ａ

股与世纪鼎利同为通信设备制造行业的

６

家上市公司作为可比公司， 以

２００８

年每股收益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收盘价计算可比公司的静态市盈率，结果如下：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价格（元）

０８

年

ＥＰＳ ０８

年

ＰＥ

３０００２５

华星创业

４６．５０ ０．５８ ８０．１７

００２０９３

国脉科技

１８．７０ ０．２９ ６４．４８

６００４８５

中创信测

１８．０５ ０．４２ ４２．９８

００２２３１

奥维通信

１９．３１ ０．１９ １０１．６３

００２１１５

三维通信

２７．４２ ０．４７ ５８．３４

６００２８９

亿阳信通

１７．１３ ０．２１ ８１．５７

均值

７１．５３

上述

６

家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７１．５３

倍。 发行人以

２００８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所计算的摊薄前每股收益为

０．９６

元

／

股， 以

２００８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所计算的摊薄

后每股收益为

０．７１

元

／

股，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８８．００

元

／

股计算，发行市盈率为

１２３．９４

倍（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值计算），本次定价高于可比公司均值，但考虑到公司的成长性，给与一定的溢价是合适的。

（四）按发行价格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量与拟投资项目实际资金需要量的对比分析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金额的部分，发行人将根据

业务发展规划和资金管理制度，将超额募集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拓展，具体如下： 网络优化测试分析系

统新产品研发、生产、推广和销售，包括综测仪分析系统、路测数据挖掘及专题分析系统、

３Ｇ

网络规划、优化支

撑管理及网优平台系统、多制式便携式测试分析系统、室内网络自动监测系统和

３Ｇ

应用平台等系统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智能测试终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前期将主要集中于

ＴＤ－ＳＣＤＭＡ

智能测试终端；国外营销体系

和技术支撑队伍建设；研发及运维服务基地的扩充；把握行业并购机会，未来三年，一方面将通过实施募投项

目提高发行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将通过围绕发行人主业把握行业并购机会，积极寻找并购标的，实现跨越式

发展。

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如出现暂时性的资金闲置情况，发行人承诺：不进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

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不将募集资金用于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不占

用或挪用募集资金，不利用募投项目获得不正当利益。 该部分闲置资金将暂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待发行人

在主营业务发展方面存在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

本次募集资金超过项目投资需求的部分，发行人将通过相应决策程序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 所有募集

资金将存入募集资金专户，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将与发行人一起对全部募集资金进行三方监管。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和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

量为本次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８８．００

元

／

股。 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９１．６７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８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１２３．９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８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１

，

４００

万股计算）。

（

３

）初步询价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所有有效报价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数量之和为

１４

，

９２０

万股，超额

认购倍数为

５３．２９

倍。

（四）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周二）

刊登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

告》

Ｔ－５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Ｔ－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周二）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周三）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周四）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周五）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周一）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周二）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

行日程。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

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五）拟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网下发行

（一）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如下原则进行配售：

１

、如果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８０

万股，经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可中止本次发行。

２

、如果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最终有效申购总量不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８０

万股，则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根据超额认购的实际情况以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确定配售比例。 对全部有效申购按照统一的配

售比例进行配售，参加网下配售的配售对象获得的配售股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配售比例

＝

网下发行数量

／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

某一配售对象获得的配售股数

＝

该配售对象的全部有效申购数量

×

配售比例

３

、零股的处理：按获配股数由高至低排列配售对象，如果零股总数大于

５００

股时，零股以每

５００

股为一个

单位依次配售，不足

５００

股的配售给排列在最后一个获配

５００

股零股的配售对象后面的第一个配售对象（获

配股数相同则随机排序）；如果零股总数小于或等于

５００

股，则将零股配给获配数量最高的配售对象（获配股

数相同则随机排序）。

（二）、网下申购缴款

１

、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信息

本次发行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共

８２

家，其中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６５

家，对应有效申购数量之

和为

１４

，

９２０

万股。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其报价是否为有效报价及有效报

价对应的申购数量。

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应按初步询价报价时有效报价对应申购量参与申购，按照发

行价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提交有效报价但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

额缴纳申购款的配售对象，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证券日报》上的《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

告》中予以披露，并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２

、缴纳申购款

（

１

）申购款的数量

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全额缴纳申购资金。 申购资金计算公式如下：申购资金

＝

发行价格

×

申购数

量

（

２

）申购资金的缴付

网下申购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Ｔ

日，周四），参与申购的配售对象应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该笔申购

资金的资金明细账户及新股代码，本次网下申购划款备注栏的备注格式为：“

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３０００５０

”。

配售对象应使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划付申购资金且应确保资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Ｔ

日，周四）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中国深圳结算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银行

账户信息表如下：

开户行 开 户 名 称 银 行 账 号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００００２３０２９２００４０３１７０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２０１５０１１０００５９８６８６８６

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８８３９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８１０１００８３８４３８０２４００１

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５５９１４２２４１１０８０２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３０６６２８５０１８１５００４１８４０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４４１０１０１９１９０００００１５７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９８７２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８９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７２４２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８０１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１５４６

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９００９８９３０５９７０５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５３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５

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９１７０１５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３

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０２０８２５９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８

深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１１７３５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５１０２０９０６４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０５７７３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网下发行专户

６２２２９６５３１０１２

注：以上账户信息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业务规则

－

深圳市场

－

清算与交收”查询。

３

、公布配售结果和多余申购款退回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Ｔ

日，周四），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１５

：

００

后对配售对象划付的申购资金按《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的规定进行有效性检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Ｔ＋１

日，周五）

９

：

００

前发出电子付款指令，要求结算银行将无效资金退至配售对象备案账户。 退款情况包

括：股票配售对象划付金额大于当日应付申购金额，将多划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划付金额小于当日应付申购

金额，将全部来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本次无申购资格，当日划付的金额无效，将全部来款退回。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Ｔ＋１

日，周五），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计算各股票配

售对象实际应付的认购金额，并将股票配售对象

Ｔ

日划付的有效申购资金减去认购金额后的余额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周一）

９

：

００

前，以电子指令方式通过相应的结算银行退至其备案账户。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周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内容包括获配对象名单、获配数量等。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

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

３

）本次发行申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

４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对所有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账户进行确认。 获得配售的股票将锁定

３

个

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

５

）保荐人（主承销商）特别提醒：如配售对象的持股比例在本次发行后达到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

以上（含

５％

），须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６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Ｔ＋１

日，周五）对配售对象网下申购资金的到账情

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

７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将对本次网下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四、网上发行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将

１

，

１２０

万股“世纪鼎利”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

“卖方”，以

８８．００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卖出。

各地投资者可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以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有

效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并足额缴纳申购款。

申购结束后，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共同核实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的结算系统主机根据实际到账资金统计有效申购数量和有效申购户数。

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１

、如有效申购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量，不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

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

、如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系统主机按每

５００

股确定为一个

申报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申报号，每一中签申报号认购

５００

股。

中签率

＝

网上发行总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一）申购数量的规定

１

、本次网上发行，参加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的委托申购数量不少于

５００

股，超过

５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５００

股的

整数倍。

２

、单一证券账户申购上限为

１１

，

０００

股，对于申购数量超过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委托，深交所交易系统将

该委托视为无效委托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

３

、单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报不能撤单。 同一账户的多次申购委托（包括在不同的证券交易网

点各进行一次申购的情况），除第一次申购外，均视为无效申购。

４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上申购，若参与网上申购，则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５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账户注册资料为准）参与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

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二）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世纪鼎利”股票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并已开通了创业

板市场交易。

２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参与本次“世纪鼎利”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

Ｔ

日，周四，含当日）前在与深

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并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额的申购资金。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即：

（

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

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所需的款项）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

２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

３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三）配号与抽签

若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Ｔ＋１

日，周五），各证券交易网点将申购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结算银行账户。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Ｔ＋１

日，周五）进行核算、验资、配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实际到账的有效申购资金

划入新股申购资金验资专户。 保荐人（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申

购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核查，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依申购资

金的实际到账资金确认有效申购，按每

５００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

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予配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周一）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

配号。

２

、公布中签率

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周一）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

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率。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周一）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持摇号抽签，

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周二）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结果。

４

、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四）结算与登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Ｔ＋１

日，周五）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周一）（共二个工作日），全部申购资金由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冻结在申购资金专户内，所冻结的资金产生的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有关申

购资金冻结等事宜，遵从深交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周一）摇号抽签。 抽签结束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认购股

数的确定和股东登记，并将有效认购结果发至各证券交易网点。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周二），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款予以解冻，并向各证券交易

网点返还未中签部分的申购余款，再由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投资者；同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中签的认购

款项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资金交收账户。 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认购资金

后，依据有关协议将该款项扣除承销费用等费用后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４

、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登记工作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向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发行人提供股东名册。

五、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配售对象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向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

花税等费用。

六、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耘

住 所：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五路

８

号一层

电 话：

０７５６－３６２６０６６

联系人：伍燕青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５４７５

、

２２６２５６４０

、

２２６２５４７２

联系人：姜英爱、邓舟、刘俊佑、张培育

发行人：珠海世纪鼎利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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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销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签署的协议，自

2010

年

1

月

6

日起， 安信证券将代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简称：华安上证

180ETF

，基金代码：

510180

）的销售业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以及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安信证券为华安上证

180

ETF

基金的一级交易商。

投资者可通过安信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华安上证

180ETF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安信证券各营业网点

2.

安信证券网站：

www.essence.com.cn

3.

安信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1-001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6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第六次分红公告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成立于

2001

年

9

月

21

日。 截至

2009

年

12

月

24

日

本基金可分配利润为

3,653,266,528.31

元。 为回报投资者，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华安创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基金实施第六次分红。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

下：

一

．

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以

2009

年

12

月

24

日已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为基准，本基金决定向基金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

二

．

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

月

13

日；

2．

红利划出日、红利再投资日：

2010

年

1

月

14

日；

3．

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1

月

18

日。

三

．

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

．

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自基金托管专户划出。

2．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1

月

18

日起可查询、赎回。

3．

红利再投资按红利划出日（

2010

年

1

月

14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转换基金份额，不足

0.01

份

基金份额的，四舍五入。

4．

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

2010

年

1

月

13

日）被冻结的基金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

投资方式处理。

五

．

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及财税

[2008]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

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

．

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

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3．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也可以通过华安

基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

分红方式不同，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2010

年

1

月

12

日之前（含该日）办理变更手续。

七

．

咨询办法

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50099

；

3．

代销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

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证券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

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等。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6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一次分红公告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

22

日。 截至

2009

年

12

月

23

日本基金可分配利润为

152,857,725.79

元。 为回报投资者，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华安核

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基金实施第一次分红。 现将分

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

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以

2009

年

12

月

23

日已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基准，本基金决定向基金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

二

．

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

月

12

日；

2．

红利划出日、红利再投资日：

2010

年

1

月

13

日；

3．

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1

月

15

日。

三

．

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

．

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

月

13

日自基金托管专户划出。

2．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1

月

15

日起可查询、赎回。

3．

红利再投资按红利划出日（

2010

年

1

月

13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转换基金份额，不足

0.01

份

基金份额的，四舍五入。

4．

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

2010

年

1

月

12

日）被冻结的基金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

投资方式处理。

五

．

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及财税

[2008]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

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

．

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

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3．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也可以通过华安

基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

分红方式不同，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2010

年

1

月

11

日之前（含该日）办理变更手续。

七

．

咨询办法

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50099

；

3．

代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南证券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6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第六次分红公告

华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 截

至

2009

年

12

月

25

日本基金可分配利润为

1,458,840,772.17

元。 为回报投资者，根据《证券投资基金

法》和《华安

MSCI

中国

A

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基金

实施第六次分红。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

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以

2009

年

12

月

25

日已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基准，本基金决定向基金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

二

．

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

月

14

日；

2．

红利划出日、红利再投资日：

2010

年

1

月

15

日；

3．

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1

月

19

日。

三

．

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

．

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自基金托管专户划出。

2．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

月

18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1

月

19

日起可查询、赎回。

3．

红利再投资按红利划出日（

2010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转换基金份额，不足

0.01

份

基金份额的，四舍五入。

4．

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

2010

年

1

月

14

日）被冻结的基金份额应分得的现金红利按现金红利再

投资方式处理。

五

．

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及财税

[2008]1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

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

．

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现金红利或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未选择

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则默认为现金方式。

3．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查询和修改分红方式，也可以通过华安

基金管理公司网站或电话交易系统查询和变更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如投资者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

分红方式不同，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凡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

2010

年

1

月

13

日之前（含该日）办理变更手续。

七

．

咨询办法

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

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50099

；

3．

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证券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6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销

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

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签署的协议，自

2010

年

1

月

6

日起， 中山证券将代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简称：华安上证

180ETF

，基金代码：

510180

）的销售业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以及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山证券为华安上证

180

ETF

基金的一级交易商。

投资者可通过中山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华安上证

180ETF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中山证券各营业网点

2.

中山证券网站：

www.zszq.com.cn

3.

中山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0755-82943750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6

日


